
捐赠协议书
合同编号：****
甲方：***单位或个人
乙方：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
丙方：***学院（部/处等） 

为支持新乡医学院（以下简称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本着平等、自愿、无偿的原则，根据《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及《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章之规定，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
一、捐赠财产和用途
甲方自愿、无偿向乙方捐赠人民币（大写）________元整（¥XXX，XXX），设立“******基金”，用于支持********。
二、捐赠时间和方式
1.“***基金”捐赠期限为**年，时间自2019年   月___日起至20   年   月   日止。
2.甲方于***年***月***日之前将捐赠款项一次性（分批汇款的，请明确每批捐赠款项的支付时间）汇入乙方以下指定账户：
户名：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新区支行
帐号：1704 0202 0920 0152 552
三、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确保捐赠款系其合法来源、有权处分且无权属争议的财产并已经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
2.甲方有权索取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受领捐赠证书、参加捐赠仪式。 
3.甲方有权知晓和监督捐赠款使用情况，有权要求改正捐赠款的不当使用。
4.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全面适当履行本协议，及时履行捐赠义务。
四、乙方、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根据《捐赠法》接受甲方捐款，及时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公益事业统一捐赠票据，提供甲方办理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所需相关文件。
2.乙方负责捐赠款的财务管理，监督丙方合理使用捐赠资金。
3.丙方按照捐赠协议的规定，负责捐赠项目的具体执行和落实，合理使用捐赠款，及时向甲方和乙方反馈项目的执行情况。
4.丙方在项目结束后一个月内，向乙方提交结项报告。
五、项目管理费
根据《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及《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经双方协商，乙方按捐赠额的   %收取项目管理费。
六、知识产权（学科发展、学术科研类）
对于本协议资助的公益项目或者公益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数据信息、电子数据等作品或信息归属新乡医学院独享。
七、其他
1.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授权代表人在本协议上签字的视为已经取得了授权，不另附授权委托书。
2.本协议的修改、续签以及其它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另行协商解决。
3.本协议壹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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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签署页）

甲    方：***单位或个人
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乙    方：新乡医学院教育基金会 
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丙    方：***学院（部/处等）
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
2

